[bookmark: _GoBack]东方市现代农业示范园招商引资优惠政策（试行）
为了鼓励市内外企业、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东方市现代农业示范园（下称“现代农业示范园”）投资，进一步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，增强招商引资效果，促进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快速发展，根据有关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优惠政策。
一、土地使用
（一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企业投资农业种植、设施农业、花卉和休闲农业基地，可按照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的原则，采取租赁、转包、入股、互换等形式流转土地。也可通过合作制、股份制等形式，与农民共同开发、经营。对重点农业项目、休闲农业项目，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可通过出让方式使用城镇建设用地。
（二）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事农产品经营和农产品加工、批发和物流中心，在审批用地上给予优先安排。
（三）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农业项目，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需要使用农用地搞非农业建设的，在用地指标允许范围内，可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优先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
二、资金扶持
（四）对投资建设300亩以上的设施农业、花卉种植、良种良苗繁育推广示范基地，待项目实施完毕后，由市财政给予投资企业一次性奖励。对土地流转规模在300—500亩的（土地流转8年以上，下同），按每亩200元奖励；对土地流转规模在500—1000亩的，按每亩300元奖励；对土地流转规模在1000—2000亩的，按每亩400元奖励；对土地流转规模在2000—3000亩的，按每亩500元奖励；对土地流转规模在3000亩以上的，按每亩600元奖励。
（五）鼓励发展设施农业。业主投资建设智能、温控大棚、滴灌设施，对每亩投入生产性设施20万元以上的，投入运行后，按每亩给予6万元补贴。第一年支付补贴3万元，第二年支付剩余的3万元，同一业主的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业主投资建设的一般设施大棚，按省建设设施大棚补贴方案执行。
（六）鼓励发展有机农业。对投资建设有机农业生产基地200亩以上的业主，在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并进入市场销售的，按其认证面积，给予1200元/亩的一次性补贴，同一业主每年的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（七）鼓励发展总部经济。对在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建设创业中心，发展农业总部经济的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法给予特别扶持。
（八）鼓励发展基础设施。对投资规模在2000万元以上的农业种植、休闲基地，其园区内的道路建设、塘坝及水利渠系整治方案报经市农业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审定后，由市相关部门优先争取上级对口项目资金给予配套，或由市财政对业主投入基地内道路、塘坝及水利渠系等主要基础设施建设部分给予30%的补助。项目完成的当年即第一年补助50%，第二年补助50%。
（九）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经济社会效益好、科技含量高的农业产业龙头企业，金融部门在信贷上给予重点倾斜。可通过中小企业担保金担保等形式，积极向上争取中长期专项贷款。
（十）业务主管部门向上级争取资金项目时，对入驻园区的、符合条件的项目，在项目审报时给予优先。
三、税费优惠
（十一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从事物流、加工、休闲农业开发和经营的独资或合资合作项目，取得的收入，依法征税。凡投资金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、2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，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东方留成部分，2年内全额补贴企业；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，3年内按企业上缴所得税款东方留成部分全额给予补贴；第4至5年，给予所税款东方留成部分额度50%的补贴。
（十二）凡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经省级科技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自认定当年起3年内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。
四、招商引资奖励
（十三）凡进入园区的农业产业化项目，投资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，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， 对该项目联系人（公民或法人）给予到位资金2‰的奖励；投资额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，1亿元人民币以下的，给予该项目联系人（公民或法人）20万元的奖励；投资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，给予该项目联系人（公民或法人）30万元的奖励。项目联系人应在企业进驻园区及注册前确定，并报市招商办和市农业局备案。非法人公民作为项目联系人的，应持有该项目业主颁发的聘书或委托书。
（十四）凡协助业主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新增流转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村委会，对流转土地规模1000亩以下的，每亩一次性奖励100元；对流转土地规模1000—2000亩的，每亩一次性奖励150元；对流转土地规模2000亩以上的，每亩一次性奖励200元。
五、管理及服务
（十五）实行企业筹建登记，对建设周期长的企业可先进行筹建登记，发主体资格营业执照，待手续完备后，及时核发营业执照。
（十六）按“特事特办、急事急办、办即办好”的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。市农业局协同相关部门为入园的投资者提供代办服务。生产性项目在具备基本条件经初步审核后可逐步完善相关手续。
（十七）外来投资者及其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在职称评定、子女上学等方面按市内居民同等对待。
六、其他
（十八）若省政府、市政府和工业园区出台比本政策更优惠的，则按照更优惠的政策执行。
（十九）对现代农业示范园规划区外的投资额大、产业带动强的重点农业项目，经市政府批准，可参照本优惠政策执行。
（二十）本政策由市农业局负责解释。
（二十一）本政策自发文之日起生效。
